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8年中央、省政府为了保障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促进粮食生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农业委员会、湖南省粮食局、湖南省统计局下发了《湖南省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致力于稳定粮食生产基础，积极探索粮食产业提质升级，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75号），2019年财政下拨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838.28万元，主要用于发放2019年稻谷种植补贴及2020年早稻生产示范经费和优质稻谷种植的育秧经费。

（二）项目绩效目标

1、年度绩效总目标：

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强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灵活性和弹性，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实施稻谷补贴政策，落实好稻谷补贴有关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补贴方案，实现补贴资金及时兑付、保障稻谷生产和优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引导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支持深化稻谷收储制度改革等绩效目标。

2、具体目标：

（1）补贴资金用于稻谷相关支出的比例达到100%。

（2）市（县）级层面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建立稻谷生产者补贴的省份补贴公示等制度落实率达到100%。

（3）及时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补贴实施方案、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4）保障优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

（5）2019年绿色优质稻谷种植面积高于上年，2019年稻谷种植面积与上年比较基本稳定。

（6）稻谷种植者等补贴对象的满意度≥90%。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有关规定，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838.28万元进行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绩效”，了解、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为以后年度安排财政资金提供重要依据。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三是实地察看项目情况并进行了实地拍照。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838.28万元。2019年8月29日，蓝山县财政下拨全部专项资金给县农业农村局，应到位838.28万元，实际到位838.2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资金共计838.28万元，2019年无支出，2020年使用专项资金631.60万元，其中发放2019年第一批稻谷补贴305.40万元，发放2019年第二批稻谷补贴274.88万元，发放2020年度优质早中稻应急育秧经费46.96万元，发放2020年度早稻生产示范经费4.35万元。截止2020年11月30日，结余206.68万元，资金执行率为75.34%。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谁种补贴谁”的原则，稻谷生产者补贴申报工作严格按照“农户申报、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汇总公示”程序进行。资金发放严格按照《蓝山县农业委员会农业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实行专款专用。县财政局负责监督和资金管理，资金发放有申请、有批复，实行专账核算、专人管理。现场评价中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蓝山县2020年稻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下发到各乡镇人民政府，鼓励农户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水稻种植后，按照“农户申报、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汇总公示”程序进行，项目实施、验收、汇总、审核程序完善，项目日常检查监督管理有待加强。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

2019年全县符合要求的水稻生产面积10.11万余亩，其中30亩以上种粮大户种植面积4.90亩，发放到户稻谷补贴资金580.28万元。

2、项目完成质量

生产的稻谷达到安全食用标准，稻谷达到绿色标准，部分达到有机食品标准。

3、项目完成时效

项目单位从2019年1月份开始筹划实施，根据《蓝山县稻谷价格补贴工作实施方案》中规定，补贴申报应当按照“农户申报、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汇总”程序进行，农户申报应在9月底完成，补贴面积登记到户实行公示制，各乡镇对补贴面积核实后分村汇总，于10月31日前以正式文件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后面积报财政局，财政局确定补贴标准后，由各乡镇财政所负责打卡，发放补贴资金。

2019年省财政下达稻谷补贴资金额度838.28万元，截止评价日（即：2020年11月30日）共发放稻谷价格补贴资金580.28万元，2020年度优质早中稻应急育秧经费46.96万元，及2020年度早稻生产示范经费4.35万元，稻谷补贴种植面积共计136495.9亩，剩余补贴资金206.68万元，稻谷补贴资金未及时发放。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经济效益分析

10.11万亩水稻生产实施了合理密植、安全齐穗等技术，亩节本增效约40元，总节本增收401万余元，经济效益显著。

2、项目实施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引进优质品种，适时播种，有效规避晚稻寒露风的危害，通过增加用种和栽插密度，全县水稻生产水平、质量大幅提高。2019年绿色优质稻谷种植面积低于上年，2019年稻谷种植面积与上年比较下降。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基地实行使用高效低毒农药，杜绝使用高毒农药和减少杀虫次数以及农药使用量，减少了环境污染，提升稻米品质，保障食品安全。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转变了农民生产方式，加快了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的推广速度，提高了种粮效益，对发展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

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基本落实稻谷补贴有关工作，兑付了补贴资金，保障优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引导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确保田有人种，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产增收，稻谷种植者等补贴对象的满意度较高。

五、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缓慢

该项目省财政下达2019年稻谷补贴额度838.28万元，2019年无项目支出，2020年支出 631.60万元，截止到2020年11月30日，专项资金结余206.68万元，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缓慢。

（二）超范围列支专项经费

2019年度稻谷价格补贴专项资金中列支2020年度早稻生产示范经费4.35万元，用于春耕现场开支，如犁田、割草、挖机、加班的费用开支；列支优质早中稻应急育秧经费46.96万元，支付给湖南舜蓝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用于楠市镇正市村，新圩镇上清函村，土市镇土市村烤烟育秧大棚共育机插秧2000亩，以及各种育秧物资采购、农民工工资、水电费开支等。

根据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蓝山县稻谷价格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该专项资金的补贴对象为全县行政区划范围内合法耕地上的稻谷实际生产者，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实际生产者。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75号）文中规定“高于补贴标准部分可用于支持规模种植户和绿色优质稻种植者”，按文件规定该专项资金支出范围不包括早稻生产和应急育秧工作经费的开支。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加强专项资金设立、退出、分配方式、预算执行、全面绩效的管理。建立专项资金评估和退出机制，对执行进度慢、存量资金多、预算绩效差的专项资金，调整或取消预算安排，对已分配的资金加大清理力度。

（二）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规范资金使用程序，建立科学有效的专项资金监督管理机制。项目资金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确保所有账目支出真实、准确、完整、清晰，同时还应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对专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控制。

七、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国家关于实施中2019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但在项目资金使用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项目监管力度有待加强。结合《蓝山县2019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1.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

附表：蓝山县2019年稻谷价格补贴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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